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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武汉市江夏区关凤路藏龙

岛科技园武汉凡谷电子

６

号楼

２

号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

董事

９

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孟庆南先生主持。 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的董事经过认真审

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孟庆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王丽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二、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选举王丽丽女士、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汪青女士、戴方莲女士、杨志敏先生、黄

本雄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王丽丽女士担任召集人。

２

、选举张敦力先生、黄本雄先生、李光胜先生、孟凡博先生、汪青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敦力先生担任召集人。

３

、选举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李光胜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黄本雄先生担任召集人。

４

、选举李光胜先生、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光胜先生担任召集人。

三、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凡博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四、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戴方莲女士、杨志敏先生、艾平女士、李建伟先生、屈红军先生、胡丹女士为公

司副总裁（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五、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汪青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汪青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汪青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２７－５９８３０２０２

传真：

０２７－５９８３０２０４

邮箱：

ｆｉｎｇｕ＠ｆｉｎｇｕ．ｃｏｍ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关凤路藏龙岛科技园武汉凡谷电子证券部

六、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续聘王志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七、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段毅先生、钟伟刚先生、易绍平先生为公司技术负责人；其中段毅先生为总工

程师，钟伟刚先生、易绍平先生为副总工程师，任期三年。

以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一。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所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

体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

同意续聘毛宁宁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毛宁宁先生的简历见附件二。

九、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李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李珍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三。

李珍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２７－５９８３０２０２

传真：

０２７－５９８３０２０４

邮箱：

ｆｉｎｇｕ＠ｆｉｎｇｕ．ｃｏｍ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关凤路藏龙岛科技园武汉凡谷电子证券部

十、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孟凡博先生，

１９８２

年生，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５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本公司研发中心、市

场部等部门工作。孟凡博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湖北惠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

凡谷电子职业技术学校副董事长、

Ｆｉｎｇ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ｙ

董事长，曾兼任鄂州富晶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惠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凡博先生系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王丽丽夫妇之子，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

，

９９２

万股。孟凡博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方莲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本科学历，机械工程师，曾供职于湖北机床厂。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

司，先后在研发中心、计划部、市场部等部门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兼任公司董事，曾兼任咸宁市金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戴方莲女士现时持有本公

司股票

２３７

，

１５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戴方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志敏先生，

１９７９

年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６

年加入本公司，一直从事研发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兼任公司董事。杨志敏先生具有丰富的研究、设计经验，

参与设计的“带状线式带阻滤波器”等多项产品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杨志敏先生现

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杨志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艾平女士，

１９５７

年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研发中心、品质管理部、电

装部、采购部等部门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武汉凡谷电子职业技术

学校董事。艾平女士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６４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艾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建伟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大专学历，曾供职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加入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咸宁

市金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监事。李建伟先生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３８

，

５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建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屈红军先生，

１９７６

年生，本科学历。 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通信行业结构设计、机械

加工工艺开发以及技术管理工作，

２００８

年加入本公司。屈红军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屈红军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丹女士，

１９８１

年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１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机械加工部、人力资源部工

作。胡丹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胡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汪青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会计学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汪青女士曾供职于武汉电

缆附件厂、湖北中南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１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等

职务。 汪青女士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并兼任武汉德威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汪青女士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４

，

７５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汪青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王志松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曾就职于湖北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武汉中

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部主管会计、副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 王志松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志松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段毅先生，

１９５０

年生，本科学历，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获国务院自然科学政府特

殊津贴，曾供职于武汉中原电子集团公司，历任设计室副主任、主任、中原电子信息公司总

工程师等职务，多次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２００５

年加入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任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任武汉德威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 段毅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段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伟刚先生，

１９７７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７

年加入本公司，一直从事研发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钟伟刚先生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钟伟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易绍平先生，

１９７６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在读。曾供职于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银河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加入本公司，一直从事研发工作。易绍平先生现时持有本公司

股票

１３５

，

７００

股，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易绍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毛宁宁先生，

１９７６

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供职于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美尔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加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毛宁宁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毛宁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三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珍女士，

１９７９

年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２０００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总经理办公室、市场部、证券部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

部副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 李珍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４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在武汉市

江夏区关凤路藏龙岛科技园武汉凡谷

６

号楼

２

号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

３

名，实

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李艳华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的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三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李

艳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４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

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武汉德威斯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斯”）于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

效期为三年。

２０１１

年德威斯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收到了由湖北省科学

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

ＧＦ２０１１４２００００１０

），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德威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可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

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影响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７

，

０５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１６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２

股股票的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

１、

法定承诺

；

２、

特别承诺

（１）

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

，

中汇集团只有在任

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

（

公司全天停牌的

，

该日不计入

５

个

交易日

）

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５

元

（

若此间

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

则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

以上时

，

中汇集团向交易所提

出申请

，

解除相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方可通过交易所

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

后

，

如果未来中汇集团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

该等股票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

中汇集团

如有违反承诺卖出原非流通股的交易

，

卖出资金划入

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

（２）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

在公司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中汇集团将先行代为

垫付

，

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９，１８３，５１４

股

。

代为垫付

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

流通

，

应当向中汇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

，

或者取

得中汇集团的同意

，

并由公司向深交所提出该等股份

的上市流通申请

。

（３）

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之一

，

则触发追加送股

安排条件

：ａ、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净利润低于

１，７３２

万元

（２００４

年度净利润的

１５０％）； ｂ、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

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ｃ、

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含本日

）

之前未能公告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

如遇不可

抗力情况除外

。

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

，

中汇集团将向

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东执行追加送股安排

，

追加送股总数为

４，６５８，

７４３

股

。

（４）

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

，

激励管理

层的积极性

，

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

，

中

汇集团同意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

制订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

（５）

中汇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

有费用

。

�����

１、

公司吸收合

并暨定向增发后

，

中汇集团承接了

公用集团的股改

承诺

；

２、

中汇集团

与公司正积极探

讨适合公司实际

情况的管理层股

权激励方案

。

３、

原非流通

股股东关于股权

分置改革的其他

特别承诺已履行

完毕

。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然人股

东

法定承诺 已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９７

，

０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０１６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 可 上 市

流通 股 数 占

公司 总 股 本

的比例

（％）

冻结的股

份 数 量

（

股

）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７０，４０７，８０３ ２１，８７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１３８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然人

股东

（

详见请看附

表

）

７５，１７６ ７５，１７６ ０．０１７０ ０．４７７０ ０．０１２５ ０

合 计

３７０，４８２，９７９ ９７，０５３ ０．０２２０ ０．６１５８ ０．０１６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７０，４０７，８０３ ６１．８４ －２１，８７７ ３７０，３８５，９２６ ６１．８４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８２９，９４３ ０．４８ ０ ２，８２９，９４３ ０．４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１７６ ０．０１ －７５，１７６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７３，３１２，９２２ ６２．３３ －９７，０５３ ３７３，２１５，８６９ ６２．３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５，６７４，１６７ ３７．６７ ＋９７，０５３ ２２５，７７１，２２０ ３７．６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２５，６７４，１６７ ３７．６７ ＋９７，０５３ ２２５，７７１，２２０ ３７．６９

三

、

股份总数

５９８，９８７，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９８，９８７，０８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 股 本 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１

中山中汇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４２４，１４１ ０．４０ ３７０，４０７，８０３ ６１．８４

注

１

２

吴毅等

１８

位自然

人股东

（

详见请

看附表

）

０ ０ ０ ０ ７５，１７６ ０．０１

注

２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３７０，４８２，９７９ ６１．８５

注

１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山公

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公用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５８

，

７９４

，

２２２

股。 同时，公用

集团为在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先行垫付股权

分置改革对价，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９

，

１８３

，

５１４

股。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国资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６

号文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８４

号文批准，公司吸收合并公用

集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重大重组”），新增发行

４３８

，

４５７

，

０６７

股

Ａ

股，同时注销公用集团于吸收合并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的公司

６４

，

８９２

，

９７８

股

Ａ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用集团再收回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部分代垫股份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７

股，按照

相关文件规定不需注销，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集团”，为公司与

公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持有。 重大重组后，公用集团被注销，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

３７２

，

１１８

，

３１３

股，同时，中汇集团承接公用集团的股改承诺。 截至本提示公告日，除股权

激励事项尚须继续履行外，公用集团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特别承诺已履行完毕。 根据

公用集团的特别承诺，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公用集团在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

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５

元（若此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以上时，公用集团可向交

易所提出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因在禁售期期满后，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

收盘价格已经达到

５

元，故收回的代垫股份可申请解除限售，办理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汇集团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

，

３４６

，

９１４

股，其中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７

股为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收回的代垫股份，

６１４

，

５２７

股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收回的

代垫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７７

，

２２７

股，该部分股份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市

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汇集团再收回代垫股份

２１

，

８７７

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变动为

３７２

，

８３１

，

９４４

股。 中汇集团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１

，

８７７

股。

注

２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财贸工会等持有

９７

，

０５３

股限售流通

股份，根据已经生效的（

２００９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

１５５８

号、

１５５９

号、

１５６０

号、

１５６１

号、

１５６２

号、

１５６３

号、

１５６４

号、

１５６５

号、

１５６６

号、

１５６７

号以及 （

２０１０

） 佛禅法民二初字第

１５９５

号、

１５９６

号、

１５９７

号、

１５９８

号、

１５９９

号、

１６００

号、

１６０１

号、

１６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吴毅等

１８

位个人

股东为上述

９７

，

０５３

股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 应变更到上述

１８

位自然人名下。

２０１０

年底，上述

９７

，

０５３

股限售流通股份，已经司法执行程序，变更登记到上述相应的

１８

位

自然人名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述相应的

１８

位自然人股东已向中汇集团偿还代垫股份

２１

，

８７７

股，偿还代垫后，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总股份数变更为

７５

，

１７６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５ ５，６９８，９５９ ２．５３

２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７

日

２６８６ ２９，４３１，３５１ １３．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５２１ ５，９５２，０４２ ２．６４

４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２８ ４，４５８，４３９ ０．７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４２ ３４２，５８１ ０．０５７

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５ ６８，０７１，１４１ １１．３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对相关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本次中汇集团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２１

，

８７７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中汇集团持有的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为

２

，

４４６

，

０１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１％

，中汇集团承诺无计划在解

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情形。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附表：

吴毅等１８位个人股东解除限售表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００５０２２２９５７

吴毅

４

，

６５５ ０．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２３０１８３５７

陈文兰

４

，

６５５ ０．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２６２７７０３１

钟毓耀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２６２８９３６６

黄达莱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５０２１５６６４

方卫红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５２７００２９３

郭慧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７ ０１３３２６９３３３

黄瑞冰

９

，

３１１ ０．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２１１３２８２６

胡细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９ ００５０２０２４７４

何和君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０ ００５０２０８７３７

叶向华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１ ０１４８４２０７１６

蔡智刚

６

，

０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１２ ００５２７３２２５４

范捷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３ ００５０２２００６７

陆小平

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２６２７７６９０

陆素芝

５

，

８２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５ ００９７３４６３１８

邹永强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６ ００９７３４５５９７

史润珍

２

，

３２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７ 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５１

谢佩华

１１

，

６４０ ０．００１９

１８ ００９７３４６１５１

黄建劲

３

，

４９１ ０．０００６

合计

７５

，

１７６ ０．０１２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政部批复核动力院与公司共同增资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核动力院”）转交的《财

政部关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无形资产对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批复》（财防［

２０１１

］

３４８

号）。 财政部已正式批复核动力院以无形资

产与公司共同增资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同

时华都公司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已经财政部核准。

华都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６６．６７％

），核动力院系另一股东。 公

司拟与核动力院共同增资华都公司实施百万千瓦级核电控制棒驱动机构等核

电设备建设项目， 该项目系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相关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同时，接财政部批复后，公司与核动力院根据相关进展在双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签署的框架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关于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核动力院共同对华都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 增资完成后，华都公司

的注册资本增加，甲方、乙方的持股比例不变。

２

、增资价格

公司、核动力院将按照持股比例共同对华都公司增资，增资价格为每一元

注册资本的对价为一元人民币。

３

、出资方式

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若该次

发行未获核准或未全额募足拟募集资金，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

核动力院以其拥有的步进式磁力提升型反应堆控制棒驱动机构 （也称为

ＭＬ－Ｂ

型核电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发明专利（专利号为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５０７３８．９

）

及相关技术出资； 具体出资资产范围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为本

次增资目的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之评估范围确定；

４

、增资金额

为进行本次增资， 核动力院已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出资资产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拟增资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涉及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２４４

号），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出资资产价值为

８

，

４３０

万元，该等评估结果已经财

政部批准（财防［

２０１１

］

３４８

号）。

核动力院将出资知识产权以上述经过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

评估结果对华都公司增资的行为，已经财政部以财防［

２０１１

］

３４８

号批准。

公司增资金额根据同比例增资的原则， 按照核动力院出资知识产权经评

估备案确定的增资金额计算确定，因此，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中的

１６

，

８６０

万元对华都公司增资。

５

、增资的实施前提

本次增资以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募集的增资资金全部到账为实施

前提。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对本次增资的实施时间进行适当调整。

６

、违约责任

除非协议约定有免责条款的，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中所作承诺的， 违约一方应足额赔偿因此给守方造成的经济损

失。

协议双方同意， 本协议因未获相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许可而导致无法履

行的，双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双方已为本次增资发生的税项和费用由

双方各自分别承担。

７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本协议签订之日，双方签署的《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关于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之增资框架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

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为仓储管理、货运、货运代理、人力装卸、建材批发等（以上名称及营业范

围均为暂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２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

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它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斯米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仓储管理、货运、货运代理、人力装卸、建材批发等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一是为公司本业瓷砖销售业务提供质

量可靠的配套物流服务，以提升公司的销售服务质量；二是通过专业的物流管

理，有效降低公司瓷砖销售的物流费用率；三是为公司的仓储相关业务，提供

专业的仓储、租赁、货运等配套管理服务。

（

１

） 瓷砖产品终端消费者对销售服务的意识， 日渐突显并有快速提高趋

势，使得销售服务继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之后，成为瓷砖行业最主要的核心竞

争力。而在销售服务中，物流配送则是最关键环节。将产品依照客户要求准时、

正确、完好的送达客户，成为赢得客户满意度的竞争关键。因此，为了不受制于

服务质量不稳定的外部物流服务企业，公司需要设立自主、专业的物流公司，

聘任专业的物流管理人才，让公司在瓷砖业务快速发展时，能提供质量稳定可

靠的服务，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２

）公司瓷砖业务的销售网络是全国性的，终端客户覆盖面极宽极广，目

前，公司每年物流费用支出约

７

，

０００

万元，随着销售业务量的增加，通过专业化

物流管理有效节约物流费用的空间更大。

（

３

）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在

紧邻现有工厂地块旁受让土地使用权

３２５

亩，作为公司扩充产能之用。其后，因

地方政府处理该地块的动迁进度落后， 公司另行在江西丰城完成生产基地建

设，已能满足公司产能需求，因此，公司对该浦江镇地块的项目规划作了重新

调整。 根据该地块所在地的地理区位及交通建设优势，规划建造物流仓库。 该

项投资第一期计划建造总面积为

４９

，

８００

平方米的四幢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用于公司自身的仓库、物流配送需求及对外租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底前已建成

并出租了两幢仓库，另两幢仓库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陆续建成。 公司成立自

主专业的物流公司后，可以为公司的仓储相关业务提供专业的仓储、租赁、货

运等配套管理服务。

２

、存在的风险

公司成立专业的物流公司后，需要尽快聘任专业管理人才，熟悉物流服务

企业的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公司提供稳定高质量的配套物流服务。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成立物流公司后，通过更专业化的物流服务，将为公司的本业瓷砖销售业

务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增强公司本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更专业化的物流管

理，有效节约公司的物流费用；同时，通过物流公司业务能力的积累，除满足公

司自身业务配套的服务需求外，若有余力对外提供服务，也将是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六、 其他

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３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００

元

／

股。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

２０１１

〕

３５５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修改了

＜

公司章程

＞

（草案）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登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江苏省苏

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

如下：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６００００１８４１７

名称：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吕莉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电子绝缘材料、防

静电纺织品；销售：电子零配件、静电测试仪器、

ＴＥＳＡ

胶带、工业胶带、塑胶制

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８１，８４８，７７８．９１ ２，８７９，４９９，７５３．０１ ４１．７６

营业利润

７１７，７６３，７８３．６６ ３２９，０２３，１８８．２６ １１８．１５

利润总额

６８８，７９８，０２９．６９ ２８７，６４８，７３２．２３ １３９．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５５２，３８６，９３２．６７ ２１７，９７７，４４３．５４ １５３．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００９１ ０．３９８２ １５３．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７２％ １１．３９％

增加

１３．３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３，５９３，０８６，９８０．９８ ３，１３９，１６９，４６７．６２ １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６９，９２８，９５１．１９ １，９９９，３６４，３６６．９１ ２３．５４

股 本

５４７，４００，０００ ５４７，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５１ ３．６５ ２３．５６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４１．７６％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１８．１５％

、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１３９．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５３．４１％

，主要原因：黄金产品产

量增加，产品平均销售价格高于上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８

证券简称 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披露了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

月

７

日起停牌。

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和律师等中介机构，并于

２

月

１０

日

召开项目启动会和各中介机构第一次协调会。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

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现场审

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粪污处理大型沼气工程及

资源化利用项目》中

ＣＤＭ

项目收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京都协议书》的有关规定，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ＣＤＭ

减排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联合国正式注册成功。 公司正式与世界银行开

始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 《粪污处理大型沼气工程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中

ＣＤＭ

减排项目收到了世界银行第一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减排收入

６２．４９

万美元（以

１

美元兑换

６．３

元人民币计，合人民币

３９３．６９

万元），

根据会计准则，该收入将计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外收入。

ＣＤＭ

减排收入对公

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丁结缘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丁结缘

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职报告自递交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丁结缘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止，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公司所持兴业证券 （

６０１３７７

） 股票

８

，

１０３

，

５９３

股，占兴业证券总股本的

０．３６８％

。 本次减持后公司尚持有兴业证券股票

３０

，

６９６

，

４０７

股，占兴业证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５％

。 经初步测算，扣除股票成本、相关税费后，公司本次

出售兴业证券股票对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６

，

５７０

万元。

鉴于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